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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新闻发言人介绍死刑二审开庭程序司法解释  

新华网 田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９月２５日发布《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试

行）》，这一司法解释自即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表示，这一司法解释的发布实施，是依法准确惩罚犯罪，加强刑事司法领域的人

权保障，确保死刑案件办案质量的又一重大举措，对规范死刑二审案件的开庭审理程序具有重要意义。  

他就司法解释主要内容予以介绍。  

明确死刑、死缓案件二审开庭范围  

司法解释明确了死刑、死缓案件的二审开庭范围，即：对第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上诉、人民检

察院抗诉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开庭审理。对第一审判处死刑缓期２年执行的

被告人上诉的案件，被告人或者辩护人提出影响定罪量刑的新证据，需要开庭审理，或者具有刑事诉讼法

第１８７条规定的开庭审理情形的，以及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  

确保被判处死刑被告人辩护权等合法权益  

为确保被判处死刑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司法解释明确，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的被告人，在上诉期

满后第二审开庭前要求撤回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

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后，认为原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不再开

庭审理，裁定准许被告人撤回上诉；认为原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将无罪判为有罪，轻罪重判的，

应当不准许撤回上诉，按照第二审程序开庭审理。  

同时，司法解释对确保被告人的辩护权方面也进行了明确，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及时查明被判处死刑立即

执行的被告人是否委托了辩护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告知被告人可以自行委托辩护人或者通知法律

援助机构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拒绝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为其辩护，有正

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被告人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

其另行指定辩护人。  

开庭前要围绕上诉、抗诉理由、证据等对案卷材料重点审查  

司法解释规定了二审法院、检察院在开庭前对有关案卷材料的审查内容和一系列准备工作的内容，同时明

确，既要全面审查又要围绕上诉、抗诉理由、证据等进行重点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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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司法解释，开庭前，必要时应当讯问被告人；对控辩双方或者一方提出的新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通

知另一方开庭前到法院查阅；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期间进行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的，作出的鉴定应当及时

提交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３日以前将鉴定结论告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被害人及

其诉讼代理人或者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重新鉴定、补充鉴定要求并经第二审人民法院同意的，作出的鉴

定应当及时提交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３日以前将鉴定结论告知对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辩

护人并通知人民检察院；传唤当事人、将通知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的传票和通知书在开庭３

日以前送达；公开审判的案件，在开庭３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等等。为确

保庭审质量，人民法院在开庭前还应当查明，在第一审判决宣判后，被告人是否有检举、揭发行为；是否

存在可能导致延期审理的情形等工作等。  

疑难、复杂、重大死刑案件应由院长或庭长担任审判长  

司法解释在明确合议庭组成人员的基础上，特别要求第二审法院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死刑案件，应当

由院长或者庭长担任审判长，确保死刑案件的办案质量。  

根据司法解释，第二审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死刑上诉、抗诉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在第二

审程序中，出席法庭的检察人员发现法庭审判活动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休庭后由人民检察院向人民

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司法解释还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检察人员或者辩护人发现证据出现重大变化，可能影响案件定罪量刑

的，可以建议延期审理。  

三种情形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应当出庭作证  

司法解释规定了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情形。  

司法解释明确，第二审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死刑上诉、抗诉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通知证人、鉴

定人、被害人出庭作证：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鉴定程序违反规定或者鉴定

结论明显存在疑点的；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有异议，该证人证言或者

被害人陈述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合议庭认为其他有必要出庭作证的。  

明确二审开庭审理重点  

为突出二审开庭审理的重点，处理好开庭审理程序繁与简的关系，司法解释明确，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全

面审理死刑上诉、抗诉案件。  

但司法解释同时规定，在开庭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围绕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争议的问题

和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重点审查的问题进行：  

    ——合议庭宣布开庭后，可以宣读原审判决书，也可以只宣读案由、主要事实、证据和判决主文等判

决书的主要内容。法庭调查时，上诉案件由上诉人或者辩护人先宣读上诉状或者陈述上诉理由，抗诉案件

由检察人员先宣读抗诉书；对于既有上诉又有抗诉的案件，先由检察人员宣读抗诉书，后由上诉人或者辩

护人宣读上诉状或者陈述上诉理由。  

    ——法庭调查的重点是，对原审判决提出异议的事实、证据以及提交的新的证据等。对于人民检察

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没有异议的事实、证据和情节，可以不在庭审时调查。  

    ——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原审判决采纳的证据没有异议的，可以不再举证和质证。  

    ——法庭辩论时，抗诉的案件，由检察人员先发言；上诉的案件，由上诉人、辩护人先发言；既有抗



诉又有上诉的案件，由检察人员先发言，并依次进行辩论。  

    ——对共同犯罪中没有判处死刑且没有提出上诉的被告人，人民检察院和辩护人在开庭前表示不需要

进行讯问和质证的，可以不再传唤到庭。对没有被判处死刑的其他被告人的罪行，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在

庭审时审理。  

    ——对被告人所犯数罪中判处其他刑罚的犯罪，事实清楚且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没有异议

的，可以不在庭审时审理。  

裁判文书须写明被告人及控辩各方意见 采纳与否应作说明  

    为增强二审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和二审法官的责任心，司法解释明确，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

中写明人民检察院的意见、被告人的辩解和辩护人的意见，以及是否采纳的情况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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